
《青阳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为了做好全县森林防灭火工作，完善应急预案体系，县应急局起草了《青阳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和必要性
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是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的重要指导性文件。我县上一版《青阳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》（青政办秘〔2022〕2 号）距今已有四年多时间，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急预案原则上每3年评估一次”。与此同时，我县应急管理体制持续深化改革，应急指挥机构职能调整到位，应急救援力量布局、物资储备能力和科技支撑水平显著提升，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呈现新特征、新趋势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面临新形势、新挑战。县应急管理局对照省、市《预案》要求并结合我县实际，按照管用实用的原则认真组织修订，起草了《青阳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文件修订过程
《青阳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由青阳县应急管理局组织编制，起草过程大致为：一是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认真组织修订，结合我县森林防火情况，起草《青阳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初稿）。二是向各乡镇和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，组织专家评审，对初稿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，现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建议。
三、主要内容和特点
[bookmark: _GoBack]本预案参照省、市相关预案体例，结合我县实际工作实际编制而成，正文共设总则、主要任务、组织指挥体系、处置力量、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、应急响应、应急保障、后期处置、预案管理9个部分及附件，主要有以下特点：
一是健全扑火力量分级响应机制。将县级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及其他应急力量划分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梯队，明确各梯队组成单位、响应顺序和调度权限，确保快速集结、有序投入。
二是细化分级预警响应措施。依据森林火险等级，分类制定Ⅰ至Ⅳ级预警响应的具体行动措施，涵盖值班值守、巡查巡护、火源管控、物资前置、队伍备勤等内容，突出预防为主、关口前移。
三是优化应急响应启动标准。结合我县扑火能力实际，科学下调各级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，提升响应灵敏度，确保早介入、早处置。
四是强化先期处置能力建设。明确乡镇人民政府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应采取的先期处置措施，包括组织群众扑救初起火情、紧急转移受威胁人员、保护重要目标和重大危险源等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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